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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整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 2015 年度财务会

计报告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被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非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瑞华审字【2016】 61010033 号），

且该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本

公司关联方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占用本公司资金；经本公司

自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余额为 1,497,483,402.60 元，该占用未履

行内部审批程序也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6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

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9）。 

2016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说明及整改措施公

告》（公告编号2016-045号），2016年5月5日、5月12日、5月19日公司披露了《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6-052，

2016-056，2016-068）。公司于2016年5月26日、2016年6月3日、2016年6月14日、

2016年6月21日、2016年6月28日、2016年7月5日、2016年7月13日、2016年7月20

日、2016年7月27日、2016年8月3日、2016年8月10日、2016年8月17日、2016年8

月24日、2016年8月31日、2016年9月7日、2016年9月14日、2016年9月21日、2016

年9月28日、2016年10月12日、2016年10月19日、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1月2

日、2016年11月9日、2016年11月16日、2016年11月23日、2016年11月30日、2016

年12月7日、2016年12月14日、2016年12月21日、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4

日、2017年1月11日、2017年1月18日、2017年1月26日、2017年2月8日、2017年2

月15日、2017年2月22日、2017年3月1日、2017年3月8日、2017年3月15日披露了



《关于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整改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76，

2016-088，2016-096，2016-104，2016-114，2016-118，2016-124，2016-127，

2016-128，2016-130，2016-131，2016-133，2016-135，2016-140，2016-144，

2016-145，2016-148，2016-154，2016-158，2016-162，2016-165，2016-169，

2016-173，2016-177，2016-179，2016-180，2016-182，2016-183，2016-184，

2016-186，2017-001，2017-003，2017-006，2017-011，2017-013，2017-016，

2017-017，2017-021，2017-023，2017-026）。 

截止本公告日，完成了王涛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广西华汇新材料有限公司

40%股权、陕西华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陕西太白山旅游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90%股权质押工作，质押权人为：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上述股权

质押为关联方资金占用还款提供担保。公司控股股东表示，其正在就上述资产与

相关方拟定资产出售、土地出让等框架协议及后续谈判工作。 

2016年5月2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王辉、王涛递交的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致王辉女士、王涛先生的《通知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5

月2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递交的<通知函>的公告》。 

2016年6月8日，公司收到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主导解决ST

华泽有关问题的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深

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导解决ST华泽有关问题的函的公告》。 

2016年6月20日，公司收到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华泽

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组的工作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22日

披露的《关于收到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重组的工作计划>的公告》。 

2016年6月28日，公司收到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陕西星王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王辉、王涛签署的《合作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6

月29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王辉、王涛<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6年7月2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

西华泽”）收到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网银转款，金额465.5万元。此款项

专项用于支持公司孙公司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运营，确保生产平稳运



行。待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数额最终确定后，该款项作为日后冲抵大股东归

还占用资金的备抵款项。此外，近日经核查相关记账凭证、原始凭证，自2016 年

4月起至2016年6月，陕西华泽陆续收到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汇款合计金额

555.89万元。因此，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计收到关联方偿还资金合计约1,021.39

万元。公司将继续做好大股东资金占用事项的督促工作和披露工作。 

2016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请求上市公司

资金占用展期偿还的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披露的《关于

收到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请求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展期偿还>的公告》。 

2017年2月13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申请变更承诺还款期限的议案》，该议案未获表决通过。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2月14日披露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3月 22日 




